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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調任董事調任董事調任董事調任      

 
和協海峽金融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

鄭暐霖先生（「鄭先生」）由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獲調任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

事，自2013年11月27日起生效。 

 

於調任前，鄭先生於本公司或其子公司並無任何行政或管理任務或職責，除出席

本公司董事會會議及審核委員會和薪酬委員會會議。除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 第 3.13(7)條外，則鄭先生於調任前為本公司之非執

行董事，本公司與鄭先生認為鄭先生本人為獨立人士，並且符合上市規則第 3.13 

條之獨立性標準。 

 

鄭先生，53 歲，於 2013 年 3 月被委任為非執行董事至 2013 年 11 月 27 日其被獲

調任為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鄭先生在銀行，金融，製造及電訊業積逾二十

五年經驗，其中超過二十年擔任高級管理職位。 鄭先生持有工商管理碩士學位。

鄭先生現為新嶺域(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542) 執行董事，其股份於香港聯合

交易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鄭先生於 2011 年 7 月至 2013 年 4 月為比優集團控股

有限公司(股份代號︰8053) 執行董事，其股份於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創業板

上市。 

 

鄭先生與本公司訂立兩年董事服務合約(2013 年 3 月 26 日至 2015 年 3 月 25 日)惟

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鄭先生須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輪值告退及膺選連任。

應付予鄭先生的酬金為每年 240,000 港元 (董事會將按年調整其酬金。酬金調整乃

根據董事會薪酬委員會的建議並參考本公司及鄭先生的表現而釐定)。 

 

 



  

於本公佈日期，鄭先生無擁有任何本公司股份(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

部)。鄭先生並無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理人員、主要或控股股東任有何關

係。此外，鄭先 生於過去三年並無擔任其他上市公司任何董事職務。除上文披露

外，鄭先 生確認，就其委任，並無任何事宜須知會本公司證券持有人，亦無其他

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h)至(v) 的條例予以披露。 
 
 
董事會委員會變更董事會委員會變更董事會委員會變更董事會委員會變更 

董事會宣佈調任獨立非執行董事鄭暐霖先生已獲委任為提名委員會成員，由 2013 

年 11 月 27 日起生效。 

 
    

承董事會命 

和協海峽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唐乃勤唐乃勤唐乃勤唐乃勤 

執行董事 
 

 

香港，2013 年 11 月 27 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分別為安宇新先生及唐乃勤先

生；一名非執行董事，高明東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張華強先

生、艾秉禮先生及鄭暐霖先生。 

 


